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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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00075) 

 
 

 

建議採納本公司  

經修訂及重列之公司細則 

 
本公告由渝太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第13.51(1)條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之現有公司細則（「現有公司細則」），

藉以 （其中包括）(i)遵從上市規則之現行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附錄三所載核心股

東保障水平及百慕達之適用法律；及(ii)納入若干內務修訂（「建議修訂」）。有鑑於建議修

訂之數目，董事會建議採納本公司經修訂及重列之公司細則（「新公司細則」）（當中納入建

議修訂），以取代及摒除現有公司細則。  
 
建議修訂及建議採納新公司細則須由本公司股東（「股東」）在本公司目前預訂在2023年5
月25日（星期四）召開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

後，方始作實。  
 
載有（其中包括）建議修訂的進一步詳情、採納新公司細則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

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渝太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及董事總經理 

黃云 

 

 
香港，2023 年 3 月 28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黃云、袁永誠及劉杰，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國富、陸宇

經及梁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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